
附件
佛山市高明区单亲特困母亲家庭公租房
申
请
表

          申请编号：              
申 请 人:                        
联系电话:                 
所属村居: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一、申请家庭填表前请认真阅读各项说明，按说明要求填写。

二、申请表一律使用黑色钢笔或炭素笔等工整填写，铅笔填写无效。

三、申请家庭请按照有关规定，将户口簿、身份证、婚姻状况证明、低保户或低保临界户证件、房产证明、残疾证等有关证件及复印件，连同本申请表一并交申请单位。

四、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的村委会或社区居委会提出住房需求申请。

告 知 书

一、公租房实施机构将定期核查申请人有关情况，对不再符合承租条件的，收回公租房。

二、公租房租赁合同协议期限届满需要续期的，申请人应当在期满3个月以前提出延续申请，公租房实施机构审核后应当公示，公示时间为20天。

三、公租房被收回的，原承租的家庭，应当收到解除合同或者通知之日起30日内搬迁，并办理相关手续。

有正当理由无法按期搬迁的，可以申请最长不超过6个月的延长居住期限。延长期内，按照同期、同区域、同类型住房的市场租金收取相关租金。

    四、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隐瞒或者虚报人口、户籍、婚姻和住房等状况，或者采取不正当手段，申请公租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租房主管部门驳回申请，由相关单位依法进行处罚，自驳回申请之日起5年内不予受理其公租房申请。
承 诺 书
本人严格遵守《佛山市高明区单亲特困母亲家庭公租房管理暂行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承诺本人及共同申请人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在《佛山市高明区单亲特困母亲家庭公租房申请表》中填写的所有内容均属自愿和真实，并同意及配合公租房实施部门调查核实本人及共同申请人的婚姻、子女、住房等情况。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高明区单亲特困母亲家庭公租房申请表

         镇（街道）        社区(村）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基本

情况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出生日期
	
	户口所属村

（社区）委员会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工作现状
	□企业   □个体工商户   □灵活就业    □退休    □机关事业单位

	
	婚姻状况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上年度可支配收入
	工薪收入    元，财产性收入    元，共计    元。

	申  请  人   住  房  情  况
	是否在佛山市自有住房
	□是（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m2，户籍人数    人，人均建筑面积     m2）    □否 ；房屋性质               。

	
	是否在佛山市承租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或公房
	□是（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m2，户籍人数    人，人均建筑面积     m2）     □否

	
	申请之日前三年内是否转让住房
	□是     □否

	申请人家庭以及财产情况
	家庭人口

数（人）
	
	申请居住人数（人）
	
	本家庭成员有

残疾人数（人）
	
	其

中
	有双目失明人数（人）
	

	
	
	
	
	
	
	
	
	下肢残疾行动不便人数（人）
	

	
	  低保户
	     □是     □否
	     低保临界户
	     □是     □否

	
	本家庭成员中有危重病人数（人）
	
	汽车共     辆，总价值    万元。

	
	是否成立注册资本超过5万元的公司
	  □是     □否

	
	家庭上年度可支配收入
	工薪收入      元，财产性收入       元，共计       元。

	共   同   申   请   人   基   本   情   况
	与申请人关系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或就读学校
	住房情况

	
	
	
	
	
	
	□有□无

	
	
	
	
	
	
	□有□无

	
	
	
	
	
	
	□有□无

	
	
	
	
	
	
	□有□无

	
	
	
	
	
	
	□有□无

	
	
	
	
	
	
	□有□无

	
	
	
	
	
	
	□有□无

	
	
	
	
	
	
	□有□无

	
	备注：若住房情况选择“有”，请将房屋坐落、建筑面积、户籍人数填写如下：

①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m2，户籍人数     人。

②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m2，户籍人数     人。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m2，户籍人数     人。


	持有证件情况
	广东省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

保障金领取证
	有效期
	持证人
	人数
	核定家庭成员名单



	
	
	
	
	
	

	
	残疾人证
	姓名
	
	残疾类型
	
	残疾部位
	

	
	
	姓名
	
	残疾类型
	
	残疾部位
	

	
	
	姓名
	
	残疾类型
	
	残疾部位
	

	
	其他证件名称
	
	姓名
	
	发证机关
	
	人员类型
	

	
	
	
	姓名
	
	发证机关
	
	人员类型
	

	
	
	
	姓名
	
	发证机关
	
	人员类型
	

	
	
	
	姓名
	
	发证机关
	
	人员类型
	

	村（居）委会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民政部门审核情况
	审查情况：

                                                         年     月     日

	区房产部门审核情况
	审查情况：

                                                         年     月     日

	区市场监管部门审核

情况
	审查情况：

                                                         年     月     日

	公安部门

审核情况
	审查情况：

                                                         年     月     日

	区妇联部门

审核意见
	审核情况：

                                                         年     月     日






